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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九届会议 

2024 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巴库 

议程项目 8(f)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 

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P.29 

  《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十一条和《巴黎协定》第九条第八款， 

 又回顾：第 2/CP.27 号和第 2/CMA.4 号决定第 2−3 段；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以及其附件一，其中载有第 2/CP.27 号和第 2/CMA.4 号决定第

3 段所述基金的《章程》， 

 还回顾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其中除其他内容外指定应对损失

和损害基金为《公约》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并同时服务于《巴黎协定》，并

请《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与

该基金董事会之间达成相关安排，以确保该基金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负责并在二者指导下运转， 

 认识到依照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第 6 段，《公约》缔约方会

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该基金董事会之间达

成的安排应符合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及其附件一所载《基金章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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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其中请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以符合

《基金章程》的方式拟订《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该基金董事会之间拟予达成的安排，供该基金董事会审议

和批准，然后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审议和批准， 

 又回顾《基金章程》第 13 段， 

1. 赞赏地欢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报告1 所载并已经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董事

会批准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和该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草案； 

2. 确认《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和该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应符合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附件一

所载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的《章程》； 

3. 注意到该基金董事会已批准其报告2 附件四所载由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递交

的安排； 

4. 批准附件所载《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该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从而使上述安排在经作为《巴黎协

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批准后即可生效； 

5. 请该基金董事会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十届会议(2025 年 11 月)起在提

交《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自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2025 年 11 月)起在提交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

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汇报上文第 4 段所述安排的实施情况。 

  

 1 FCCC/CP/2024/6/Add.8-FCCC/PA/CMA/2024/8/Add.8。 

 2 FCCC/CP/2024/9-FCCC/PA/CMA/2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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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排 

  前言 

 回顾《公约》第十一条和《巴黎协定》第九条第八款， 

 又回顾：第 2/CP.27 号和第 2/CMA.4 号决定第 2-3 段；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以及其附件一，其中载有第 2/CP.27 号和第 2/CMA.4 号决定第

3 段所述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章程》， 

 认识到根据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第 5 段，基金被指定为一个受

托经营《公约》资金机制并同时服务于《巴黎协定》的实体，将向《公约》缔约

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负责，并在二者指

导下运转， 

 又认识到依照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第 6 段，《公约》缔约方会

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安

排应符合第 1/CP.28 号和第 5/CMA.5 号决定以及《基金章程》， 

 《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和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董事会(以下分别简称“董事会”和“基金”)兹商定以下

安排： 

 一. 本安排的目的 

1. 本安排旨在阐明《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基金董事会之间的工作关系，以确保基金以符合《基金章程》1 

的方式，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负责，在二者指导下运转，并就其政策、方案优先次序和资格标准获得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

导。 

 二.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指导意见的确定和传达 

2. 董事会将就其政策、方案优先次序和资格标准获得《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

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2 

  

 1 第 1/CP.28 号决定，附件一。 

 2 依照《章程》第 13(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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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会将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提交年度报告，供二者审议。3 

4.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除非另有决定，将在其每一届会议上通过向董事会提供指导的决定。 

5. 除其他外，《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将在全面审议董事会年度报告所载信息的基础上提供上述指导。 

6. 董事会可对《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提供指导的周期进行评估，并就此提出建议，供二者审议。4 

 三. 遵照《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意见 

7. 董事会将应所收到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指导意见采取适当行动，并在其年度报告中汇报上述行动。 

 四. 供资决定的重新考虑 

8. 本安排再次确认，董事会负责确定基金的战略方向，并负责基金的管理以及

运营模式、政策、框架和工作方案，包括负责相关的供资决定。5 

9.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可向董事会提供额外指导，以澄清影响供资决定的政策、方案优先次序和资格标

准。 

10. 将由董事会酌情制定可根据《公约》第十一条第 3款(b)项重新考虑某项特定

供资决定的进一步模式。 

 五. 供资手段 

11. 基金在提供资金时，将依照《章程》第 57-59 段虑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意见。 

 六. 董事会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

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 

12. 董事会将在其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纳入以下内容： 

  

 3 依照《章程》第 13(c)段。 

 4 依照《章程》第 14 段。 

 5 依照《章程》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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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政策、方案优先次序和资格标准实施情况相关信息，包括董事会应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供

的指导意见采取的行动相关信息； 

 (b) 正在实施的各种不同活动综述、已批准的活动一览表，以及财务报

告； 

 (c) 由基金供资的所有活动相关信息； 

 (d) 为制定、实行和审查《章程》第 60-61 段所述资源分配制度而采取的行

动； 

 (e) 任何有关《章程》第 64-65 段所述基金运营情况的独立评价报告； 

 (f) 基金借鉴专家建议和技术建议的情况相关信息，包括酌情借鉴《公

约》和《巴黎协定》之下设立的相关组成机构建议的情况相关信息； 

 (g) 如第 1/CP.28 号和第 1/CMA.5 号决定附件二第 12 段所述，汇报这两项

决定附件二第 11 段所述高级别对话的相关信息； 

 (h) 为依照《章程》第 51-53 段加强协调性和互补性而采取的行动相关信

息，以及依照《章程》第 22(s)段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

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出的建议。 

13. 鼓励董事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就其依照《章程》第 28 段建立协商论坛以便与

利益相关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情况，以及其依照《章程》第 29 段建立并管理机

制以促进利益相关方投入和参与的情况，纳入相关信息。 

14.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可要求董事会在其年度报告中提供其他信息。 

 七. 确定必要的和可得的资金 

15. 董事会将就其长期的筹资和资源调动战略，在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

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酌情纳入相关信

息。6 

 八. 定期对基金进行审查 

16. 依照《章程》第 66 段，将由《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

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定期对基金进行审查。除其他外，审查将参考《章

程》第 64 段所述对基金运营情况进行的独立评价的结果以及董事会提交《公

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

告。 

  

 6 依照《章程》第 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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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章程》的修订 

17. 董事会可针对《章程》提出修订建议，供《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

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7 

 十. 基金的关停 

18. 董事会可建议关停基金，供《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8 

 十一. 基金秘书处和《公约》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以及董事会代表

参加《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届会 

19. 基金秘书处可视需要在基金董事会的指示下，就与《公约》和《巴黎协定》

资金机制的运营有关的事宜，包括就实施《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

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与董事会之间的这些安排、酌情与其他国

际融资渠道和供资安排之间协调配合以及代表参加《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届会等问题，与《公约》秘书处

合作并交流意见。 

20. 《公约》秘书处代表参加董事会的会议，以及基金秘书处代表参加《公约》

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届会，应分

别遵循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十二. 最后条款 

21. 只有经《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和董事会彼此书面同意，方能修改本安排。 

22. 本安排经董事会批准并随后经《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

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批准后生效。 

23. 只有经《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和董事会彼此书面同意，方能终止本安排。 

 

     

  

 7 依照《章程》第 72 段。 

 8 依照《章程》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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